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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部分节选

第二十一条  利用互联网经营农药的，应当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，并在上线运营后二十日内将网站名称、网络平台名称、应用程序名称等报发证机关备案。经营卫生用农药，以及农药生产企业利用本企业网站销售本企业产品的除外。
2026年1月1日前已上线运营的互联网农药经营者，应当在2026年1月31日前完成备案。
限制使用农药和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药不得利用互联网经营。
超出经营范围经营限制使用农药，或者利用互联网经营前款规定的农药的，按照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处理。 
第二十二条  利用互联网经营农药的，应当在其网站首页或者经营活动的主页面显著位置，持续公示农药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全部信息或者其链接标识。农药经营许可证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更新页面内容。
农药生产企业利用本企业网站销售本企业产品的，应当持续公示农药生产许可证载明的全部信息或者其链接标识。农药生产许可证信息发生变化的，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更新页面内容。
利用互联网经营农药的，应当完整、真实、准确展示实际销售产品的标签等信息。 
第二十八条  利用互联网经营农药未报发证机关备案的，由发证机关责令整改，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 
第二十九条  农药经营者、农药生产企业利用互联网经营农药，未依法持续公示相应许可证信息或者其链接标识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理。
农药经营者、农药生产企业利用互联网经营农药，未完整、真实、准确展示实际销售产品的标签等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农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；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：
（一）拒不改正的；
（二）展示信息不完整、不真实或不准确的农药产品在三个以上的；
（三）两年内再次有同类违法行为的；
（四）有其他严重情节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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